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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作業要點 

104.11.18本校 104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106年 5月 10日 105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6月 17日資安暨個資管理審查會修正通過 

108年 9月 19日 108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第 2次資安暨個資管理審查會修正通過 

109年 12月 16日 109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1月 29日 111學年度第 3次資安暨個資管理審查會 

 

一、立法目的及依據 

為規範本校學生、教職員、畢業生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

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

細則第 24條，制定本要點。 

二、個資運用原則 

各單位就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

細則之規定，於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為之，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

正當合理之關聯。 

三、個資主管單位及專人 

本校由校長指定主管單位（以下簡稱「個資主管單位」），及該單位具有

管理及維護個人資料檔案之能力、受有相關專業教育訓練，足以擔任個人

資料安全維護工作之經常性人員，辦理個人資料之合理使用及安全維護 

事項。 

四、法定公開義務 

本校各單位應於建立個人資料檔案後一個月內，報請個資主管單位，將下

列資訊公開於本校網頁，供公眾查閱；其有變更者，亦同：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業務主管單位及聯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五、系統相互支援 

本校因執行法定職務所設立之各項電子系統，為求順利運作，得彼此支

援，由各業務主管單位商請圖資處，協助匯入系統所需之個人資料。 

六、運用非主管之一般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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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因執行法定職務而需運用非主管之個人資料時，除另有規定外，應

填具申請單，記載所需項目、運用方式及目的、屬於執行法定職務之說

明、預估運用期間、個資運用後之處理方式，送請業務主管單位、個資主

管單位核定後取得。 

七、運用非主管之特種個資 

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人資料，如屬全校性之個人資料，個資主管單

位核定後應送請校長備查；如屬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

罪前科之個人資料，應送請校長核准。 

八、加會圖資處 

各單位所需運用之非主管個人資料，如需圖資處協助自相關系統提供，並

應加會之；圖資處得建置本校個人資料庫及電子申請程序，以資料檔案加

密或其他安全方式進行審核及傳遞。所有個資相關公文需加會圖資處，以

利資訊統一。 

九、個資運用後之處理 

各單位經核可後運用非主管之個人資料，於行政目的達成後，若無保留之

必要，應主動填具銷毀申請書並將個人資料予以刪除；若仍需保留，應由

該單位確實依照「大專校院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暨校本校「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訂定保管年限，各單位依實際需求訂定保

存年限超過法定保存年限，應說明保存理由並訂定保存年限上限。 

十、爭議處理機制 

個人資料之管理及運用如有疑義，得由個資主管單位召集相關業務單位本

於法令規範協商處理。 

十一、施行程序 

本要點經資安暨個資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